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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ice of the Supreme People's Court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

Proper Trial of Cases Involving Arbitration-Related Judicial 

Review 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法〔2013〕194 号）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，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： 

 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因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中国贸仲）于 2012年 5 月 1日施行修订后的仲裁规则以及原中国国际

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（以下简称上海贸仲）、原中国国际经

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（以下简称华南贸仲）变更名称并施行新

的仲裁规则，致使有的当事人对仲裁规则的适用以及上述各仲裁机构

受理仲裁案件的权限等问题产生争议。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因上

述争议而引发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。为统一裁判尺度，保证人民法院

正确审理案件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 对于因上述争议产生的当事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以及

当事人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中国贸仲或者上海贸仲、华南贸仲作出

的仲裁裁决的案件，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定之前，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

提出意见后，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，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，方

可作出裁定。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

2013年 9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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